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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深圳证监局责令改正措施的公告 

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

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航三鑫”或“公司”）近

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《关于对中航三鑫股份有

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》【2018】29号（以下简称“决定书”），

现将《决定书》主要内容公告如下： 

“深圳证监局于 2017 年 9 月对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。检查发现，

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存在以下问题： 

    一、控股子公司海南中航特玻材料有限公司 2016 年递延所得税

资产确认审慎性不足 

    海南中航特玻材料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海南特玻”)是公司的核

心子公司，该子公司生产单元由 1 至 4 号四条玻璃生产线组成。检查

发现，海南特玻关于 4 号生产线相关年度投产时间和毛利贡献金额的

预测不合理，递延所得税资产确认审慎性不足，不符合《企业会计准

则第 18 号--所得税》第十五条的相关规定。 

    1．该子公司 2016 年底关于 4 号生产线在 2018 年 1 月可以实现

投产的预测明显不合理。4 号生产线自 2012 年建成后从未投产，2015

年、2016年董事会在批准盈利预测时均未制定 4号生产线投产计划，



也未有书面文件论证 4 号生产线投产的可能性。海南特玻考虑通过技

术改造将燃料由天然气更换为重油，但技改环保审批耗时较长，如 2

号生产线、3 号生产线停产技改显示，从停产冷修到正式生产出合格

产品，至少需要 2 年。而截至 2016 年盈利预测批准通过时，海南特

玻尚未启动 4 号生产线技改，此时距预测投产日仅间隔 1 年 1 个月。 

    2．该子公司 2016 年底关于 4 号生产线 2018 年至 2021 年毛利的

预测缺乏依据。海南特玻 2016 年底关于 2018 年、2019 年 4 号生产

线的毛利贡献金额较 2015 年初、年底预测金额显著提高，但毛利贡

献提高的合理性缺乏依据。 

    二、海南特玻 2016 年递延所得税资产确认和资产减值准备计提

所依据的盈利预测数据不一致 

    海南特玻依据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亚超评估”)

出具的 1 至 4 号玻璃生产线 2016 年资产减值测试项目评估报告，计

提了减值准备。 

    检查发现，2016 年海南特玻向亚超评估提供的盈利预测数据，

与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依据的盈利预测数据存在不一致，特别是 3 号

生产线的毛利预计金额差异明显。检查发现海南特玻对递延所得税资

产确认相关的盈利预测数据进行了修正，调增了预测涉及的部分毛利

数据，修正依据缺乏合理性，不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--资产减

值》第十一条的相关规定。 

    三、对外担保未按规定履行审批程序及披露 

    检查发现，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三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(以下



简称“三鑫科技”)于 2017年 2 月 22 日签订《保证反担保合同》，为

深圳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对三鑫科技子公司深圳市中航三

鑫光伏工程有限公司的担保事项提供反担保，担保金额为 1,600万元。

对前述担保事项，公司直至 2017 年 9 月 14 日才履行相应的董事会审

议程序并于 9 月 15 日进行公告，不符合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

保行为的通知》(证监发【2005】120 号)第一条的相关规定。 

    四、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不完整 

检查发现，在相关信息披露之前，公司财务部通过邮件向控股

股东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指定负责人报送公司定期报告及年

度审计报告等，但公司仅对定期报告的报送编制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

记表，且在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中未登记上述相关人员的信息；

另外，公司未将负责合并报表编制的财务人员纳入内幕信息知情人管

理。上述情况不符合《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

度的规定》(证监会公告【2011】30号)第六条的规定。 

公司递延所得税资产确认和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事项致使相关财

务信息披露不符合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第二条的规定；对

外担保未按规定履行审批程序及披露、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不完整，

反映公司规范运作方面存在问题。根据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

第五十九条、((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法》第二十一条和《关于上市公

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》第十五条的规定，我局

决定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，公司应按照以下要求采取

有效措施进行改正，并于 2018 年 4 月 30 日前向我局提交书面整改报



告： 

    一、公司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加强对证券法律法

规的学习，强化规范运作意识，健全内部控制制度，严格执行内幕信

息知情人登记制度，切实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。 

    二、公司应当切实规范盈利预测编制，确保相关数据来源的可靠

性。结合本次检查发现的问题，对海南特玻 2016 年盈利预测重新评

估，并根据评估结果，审慎判定 2016 年递延所得税资产及资产减值

核算适当性。 

    三、公司应当夯实财务会计基础工作，提升会计核算水平，增强

合规意识，确保会计核算的规范性。 

   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

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

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复议与诉讼期

间，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。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 个

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复议与诉讼期间，上述监督管

理措施不停止执行。” 

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高度重视深圳证监局在《决定书》中所提出

的上述问题，将按要求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计划，落实责任人，在规

定的时限内向深圳证监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并完成整改。 

 

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日 




